
 

承 诺 书 
 

万源市自然资源局： 

我公司通过招拍挂的形式取得了万源市黄钟镇桂家河村符家

坡饰面用砂岩矿（以下简称“该矿区”），为办理采矿许可证，特

委托四川省第十一地质大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开展万源市黄

钟镇桂家河村符家坡饰面用砂岩矿的生态修复方案的编制工作。

承诺人做出如下承诺：承诺人提供给被委托人的基础资料的保证

送审资料客观、真实，无伪造等虚假内容；委托人送审的《万源

市康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黄钟镇桂家河村符家坡饰面用砂岩矿矿

区生态修复方案》是在开采方案的基础上编制的，编制的报告已

征求所在村组意见，若有不实，后果由承诺人承担。  

 

特此承诺。    

 

承诺单位：万源市康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     2026 年 1 月 20 日 



 

 

承 诺 书 
 

万源市自然资源局： 

受万源市康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，我单位按照相关文件

要求对其所属矿山“万源市黄钟镇桂家河村符家坡饰面用砂岩

矿” 开展了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的编制工作。承诺人对所提交的

《万源市康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黄钟镇桂家河村符家坡饰面用

砂岩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》做出如下承诺：保证送审资料客观、

真实，无伪造等虚假内容，若有不实，后果由承诺人承担，特此

承诺。 

 

 

 

 

承诺单位：四川省第十一地质大队 

2026 年 1 月 20 日 

 
  

 



 

 

生态修复义务承诺书 

 

万源市自然资源局： 

本生态修复义务人投资建设的万源市黄钟镇桂家河村符家

坡饰面用砂岩矿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土地产生压占、

占用、挖损或沉陷等损毁，造成土地利用功能下降。为贯彻执行
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工作的通

知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精神及要求，特委托四川省第十一地

质大队编制《万源市康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黄钟镇桂家河村符家

坡饰面用砂岩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方案”），现郑

重承诺： 

 一、认可方案确定的生态修复范围、复垦资金概算及时筹

集、主动缴纳。 

 二、严格按照方案内容，切实完成资金预存、阶段及年度

工程实施计划等相关工作，切实履行生态修复义务。 

 三、对生态修复范围实施动态监测，对生态修复范围内因

我方开发建设导致的生态问题进行及时的修复，切实保护土地资

源和生态环境，维护农民权益。 

 

承诺单位：万源市康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     2026 年 2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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